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4月21日（星期三）12時48分至13時3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2會議室

主　　席　吳委員秉叡

協商主題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秉叡等22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陳椒華等17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本次朝野黨團協商的法案是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秉叡等22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陳椒華等17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案。還沒有簽到的委員請簽到。

現在開始進行協商，先請金管會保險局施局長說明。

施局長瓊華：報告各位委員，有關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金管會謹做如下說明：針對這一條，賴士葆委員認為修正條文放寬董監事席次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公共建設的經營，被投資公司的董監事席次不宜完全由保險業來派任。經過討論，我們認為目前的促參法和保險法都有相關的規範來管理，修法之後，對該公共建設的經營不至於有相關的影響。主要是促參法裡面有相關公共建設的公告、甄審委員的設置和甄審的原則，且公用事業的費率都要由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時亦然，投標人其實沒有辦法任意改變營運的費率。另外就是各政府機關在辦理這樣的招標業務時，也會在招標規格裡面做一定條件的限制，還有標案的相關約定和管理，所以這個部分應該也不會有保險公司能夠完全掌握進而影響相關監理機制的問題。因此我們建議是不是維持行政院的版本，同意依照這樣來辦理？

另外，陳椒華委員認為保險業的投資案件如果涉及環境保護及文化資產應經本會核准，對於這個建議，我們研議的結果是，我們同意未來在相關的管理辦法，也就是第一百四十六條的子法裡面增列一個審查程序，換句話說，我們會在相關的備查規定增加一個但書，內容是如果為涉及環境保護或文化資產的案件，影響層面較大的話，我們會同意這個部分來進行審查；之後我們會配合修訂相關的管理辦法。以上說明。

主席：首先請賴委員士葆發言。

賴委員士葆：金管會保險局很用心地來跟我討論了幾次，事實上這個再修正條文是我提出來的，我現在有一個修正動議，各位如果同意，也可以大家一起來簽字，就是大家一起修正。

原來董事席次是百分之百都可以給保險公司，我是稍微降一點，變成三分之二，然後再加上一個：假如保險業派任被投資公司董事席次達半數的話，應該要設一席獨立董事。我加這兩個條件，他們都同意了，所以我正式提案，看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簽字，基本上我這樣就OK了。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現行條文對「保險業或其代表人擔任被投資公司……」席次的限制是三分之一耶！

賴委員士葆：對，他們原來要放寬為百分之百。

陳委員椒華：所以改成三分之二就是放寬，對不對？

主席：陳委員，這個法案審查的時候你還在財政委員會啊！

陳委員椒華：喔！就是那時候是改成百分之百？

賴委員士葆：對，那時要改成百分之百，我是把它拉回來，變成三分之二。

陳委員椒華：那我現在的疑慮就是：是不是還是維持三分之一？

主席：這樣就不用修了！今天就協商不成了啊！

陳委員椒華：所以賴委員就是再把它縮為三分之二？

賴委員士葆：對，因為他們要的是百分之百。

陳委員椒華：我瞭解了，那我就只好支持。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謝謝主席。我覺得這個新的再修正條文還不錯，因為原來是百分之百，賴委員這邊建議的是三分之二，我覺得這樣的精神滿不錯的，大概就是剛好折衷一下。另外是設立獨立董事的部分，要是有這個影響，我這邊是認為滿好的，就是雖然保險業要去經營，但是增加一個規定，讓他們受到這個獨立董事的監控。所以如果這個地方能夠按照這個修正條文通過的話，我們民眾黨滿願意支持的。

主席：好，還有沒有委員有意見？

請郭委員國文發言。

郭委員國文：我請問一下，因為現在規範的部分最主要是希望保險業回歸到理財投資的狀態，而不是介入整個經營權的未來走向，對不對？相關條款的設計主要用意是這樣子嘛！一開始賴士葆委員擔心保險業會變得不保險，除了保險業，還會延伸到其他的業別當中，跳過他們原來的一些限制，最主要是這樣。可是拉回來講，如果一半董事當中還保留必須有一席獨董的設計，制度上看起來，獨董的設計好像有相對的獨立性，可是在過往獨董有時也不是那麼獨立的情況底下，有沒有可能適時規範？

這還是會回到你原來的問題啊！因為它畢竟是一半嘛！你一開始是怕他們藉由這個公司，把保險業的業別延伸出去，可是萬一獨董不獨立，這怎麼辦？我的問題點在這邊。

施局長瓊華：報告委員，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並不是要介入一般財務性投資，這是在專案運用和公共建設的部分，我們只開放公共建設，就是保險業投入公共建設的這一塊，把它獨立董事的席次放寬，不會影響到一般的財務投資。一般財務投資的部分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介入經營，所以不會有那個問題。至於這個獨立性董事的部分，未來我們可以在相關的機制裡面去規範並進行管理；我們會在子法裡面再去做一些要求。

主席：也就是說，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的修正只是針對專案運用和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的投資而已，其他的不在這個範圍內。

郭委員國文：我的意思是說，對於這個部分的獨董角色要做適時的規範，我覺得這滿重要的，要確保他的獨立性。

施局長瓊華：我們會在子法裡面要求。

主席：還有沒有人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就照賴士葆委員的版本通過喔！好，如果要參與提案，他說歡迎大家都可以簽，那就來簽嘛！

接下來是陳椒華委員提案的部分，各位委員有什麼意見？

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謝謝主席。剛剛有聽到解釋，我不清楚5億元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調降？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有關子法，也就是管理辦法的修訂，目前是有寫環評和文資的相關法規，是不是可以再增加譬如說濕地法、水土保持法的審查？這些是不是可以再加進來？

施局長瓊華：跟委員報告，因為那是在子法，我們隨時可以檢討，就是如果有一些影響比較重大的案件，我們在檢討子法的時候，委員還可以給我們指導，我們再把它列進來。

主席：我想，其他各部門的法令你還是要遵守，不是在這一條就排除其他法令的適用。你剛剛講的那個在環境保護的法令裡面也會有規定啊！

陳委員椒華：我為什麼要特別在這裡提？就是因為目前山坡地綠電的部分引起民眾的關注、關心，有時候會有一些陳情、抗議，所以本席希望未來在管理辦法能夠加進來。當然，環評法所謂的變更內容對照表也是備查，但是他們的備查機制是有事先看過，然後再備查，跟我們這裡可以先做再備查有很大的差別，所以本席還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話，還是要有先進行審查的機制，或者是在金額5億元的部分能夠再做一些調整，讓有需要審查再備查的案件可以多一些，讓不需要審查再備查的部分縮得少一點。

施局長瓊華：嗯……

主席：在你回答之前，我先確認一下，我們現在是在協商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條文修正草案，而不是在處理你這個子法，所以你如果有意見，是針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你自己的提案，因為你的提案已經提出來了嘛！除非你這個提案本身的內容要改，不然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範圍內再去擴及這個子法。所以我是說，我們先把那個焦點focus……

陳委員椒華：謝謝主席，我剛剛說明的情形是，有關我的提案條文第4行至第5行的「經簡易審查程序……」，簡易審查程序當然就是未來在子法裡面可以去規範，所以本席還是希望各位委員、各政黨支持，讓這個簡易審查程序能夠入法。謝謝。

主席：對於陳委員的提案，請主管機關說明。

施局長瓊華：報告委員，因為這個審查程序是在子法訂定的，所以我們是建議能在子法裡面再去修正。至於委員剛剛有提到相關文資審查的部分，一般來講，我們會在備查的要件裡面要求他一定要在相關主管機關取得同意，尤其比如說環評通過，或者是文資保存的部分業經地方政府或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但是有些個案可能會牽涉到審查通過還發現有問題，所以我們這次同意在子法裡面特別排除掉5億元的限制，就是屬於文資審查或環評部分的案件，我們要把它拉回來審查，所以已經排除5億元這樣一個備查的規定了。未來在審查子法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考量委員的建議，把它納進來。

陳委員椒華：對，你剛剛的說明其實跟我這邊經簡易審查程序通過的精神和事實其實是很吻合的嘛！

施局長瓊華：是。

陳委員椒華：所以是不是可以在法條裡面也有這樣的文字呢？

施局長瓊華：這樣就要整個拉到母法上面，那牽涉到很多程序，只要一動，就要修保險法；在子法裡面的話，就比較能夠適時檢討。

陳委員椒華：好吧！如果可以這樣，那好吧！就可以啦！只是……

賴委員士葆：主席，我有意見。

主席：好，請賴委員發言。

賴委員士葆：跟陳委員報告，當初我們協商的時候就是只有協商一個內容，這個內容就是有關董事的席次要不要加獨董，如果是其他東西，我覺得應該另外再提，不要在這個時候又加進來，就是在我們協商之後又加進來，這樣的話，這個案子就沒完沒了，下次協商又有新的跑進來，所以我建議是不是就維持原來的……

主席：對啊！他現在就同意了嘛！所以就照這樣。好不好？

賴委員士葆：謝謝、謝謝。

主席：好，那就照今天這樣的協商結論，各政黨沒有意見嘛？就照賴委員的修正版本通過，大家都有共同提案。

好，那就照這個版本通過，不用再保留了。就送院會去宣讀，謝謝。



